
 

济南市小学教育联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联盟暂定名称为济南市小学教育联盟（以下简称小学

教育联盟）。  

第二条  小学教育联盟是由从事小学教育的教学机构、小学师资

培养与培训机构及其他相关的科研、开发、设计应用单位，在自愿的

基础上组成的非营利性联盟。 

第三条   小学教育联盟在济南市辖区内不受地区、部门和所有制

的限制，不具备法人资格，是一个开放性质的小学教育战略合作联盟

群体。  

第四条  小学教育联盟在市教育局领导下，按照国家的宪法、法

律、法令和政策开展教育教学科研及相关各项活动，以济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为活动发起和组织平台，以促进全市优质小学教育资源

的集成和共享，加强交流学习、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为全市各类小

学教育机构和教师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提升我市小学教育整体水平

和综合实力。  

第五条  小学教育联盟的发起单位为：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及学校签约的 30 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第六条   小学教育联盟实行主席团会议负责制。小学教育联盟下

设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七条  小学教育联盟工作内容包括：  

（一）通过对全市优质小学教育资源的集成和共享，提供开放的

交流学习、协同发展的基础平台支撑，为会员单位及教师发展提供高

质量的服务。  

（二）通过搭建济南小学教育信息交流平台，力求与各级小学教



 

育专业交流平台互联互通，在会员单位之间实现信息互动交流和共

享，促进会员单位之间有效地开展合作，突出联盟的整体优势，实现

协同发展。  

（三）加强与各级小学教育主管部门、教研室的联系，定期开展

会员单位内部资源交流、信息交流、学术交流和教学观摩及培训、评

比等活动。 

（四）不定期组织开展与国内外小学教育机构的资源交流、信息

交流、学术交流、考察学习、专家讲座等活动。 

（五）组织小学教育机构发展的战略性研究交流，编辑出版小学

教育联盟共建共享成果。  

（六）根据联盟发展的实际需要，成立小学教育相关专业委员会，

在联盟内部开展相关学术活动。 

第二章 会员单位 

第八条  联盟会员为济南市辖区内各类小学教育机构单位会员。  

第九条  申请加入联盟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加入小学教育联盟的意愿。  

（二）拥护小学教育联盟章程。 

（三）愿意成为我市小学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小学教育机构。 

（四）认真履行会员单位义务。 

（五）在济南市内正式注册，具有较高教育教学水平和社会声誉

的小学教育机构。 

第十条  合格申请者应提出书面申请并报小学教育联盟工作办

公室，经小学教育联盟主席团审核，即可成为联盟正式成员，并颁发

会员证书。  

第十一条  会员权利与义务  

（一）参与小学教育联盟组织的活动。  

（二）对小学教育联盟的工作提出建议并进行监督。  



 

（三）有自愿加入小学教育联盟及退出权。  

（四）维护小学教育联盟的合法权益及会员单位间的团结。  

（五）遵守小学教育联盟章程，努力完成小学教育联盟交付的工

作。  

（六）向小学教育联盟反映情况，提供信息、资料。  

第十二条 凡一年内不参加联盟会议、活动，并不向联盟提供信

息的会员单位，视为自动退出。 

第十三条  会员单位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行为或自愿退出者，经

小学教育联盟主席团会议审核除名并备案。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小学教育联盟设理事长单位一个，常务理事长单位十

个，任期两年。理事长单位和常务理事长单位共同组成小学教育联盟

主席团，主席团为小学教育联盟领导机构。 

第十五条  小学教育联盟第一届领导机构由联盟发起单位协商产

生。在第一届联盟领导机构任职到期时，召开联盟代表大会，进行换

届选举。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暂为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长单

位暂由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学校”选举产生，

其他“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暂为理事单位。 

第十六条  小学教育联盟由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长单位组成理

事会。理事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办公会议，研究、讨论、检查并决定联

盟的各项工作，重大问题决策时可由理事会邀请部分理事单位参加。 

第十七条  小学教育联盟全体会员单位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

次，由理事会负责召集，会议重点议题是：听取并审议理事会年度工

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单位，讨论并决定重大事宜等。  

第十八条  小学教育联盟常设机构为小学教育联盟办公室。办公

室设秘书长 1人，副秘书长 4人，落实理事会办公会议及全体会员单

位会议的各项决议，负责处理联盟日常工作。秘书长由主席团聘任。  



 

第四章  其它 

第十九条  小学教育联盟鼓励会员单位通过开展自身业务工作，

积极开拓筹款渠道，接受企事业单位及会员的捐赠、赞助，款项用于

开展共建共享活动，奖励优秀的会员等。  

第二十条  小学教育联盟自发起单位研究并通过本章程之日起

宣告成立。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